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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半年，尽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给

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但是数字经济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联合国数字合

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马云表示：新冠肺炎疫

情加速了数字化变革，可能会提速十年、二十

年完成。

其实，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近期发布

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显

示：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5.8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到 36.2%。按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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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加强金融创新，助力数字支柱产业蓬勃发展，也要为数
字支柱产业建立更具包容性的金融获得机制，重视知识要素和数据要素融资，
为数字支柱产业提供更加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

文  |  孙兆东

的金融支持
强化数字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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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口径计算，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

15.6%，高于同期 GDP 名义增速约 7.85 个百分

点，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技术变革提前并且加速，

强化数字支柱产业的金融支持势在必行。

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
近年来，我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齐

头并进，共同形成新数字产业。我国经济发展

中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2019 年我国数字

产业化增加值达 7.1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

为 7.1%，数据供应链和数字产业链形成数字产

业，包括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时序数据库管

理、数据存储、商业智能处理、数据挖掘和分

析、数据安全、数据交换等各环节数据产业体

系，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能力不断巩固和提升。

同时原有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2019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约为 28.8 万亿

元，占 GDP 的比重为 29.0%。其中，服务业、

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37.8%、

19.5% 和 8.2%。此外，我国数字化治理能力快

速提升，数字政府建设加速推进政府治理从低

效到高效、从被动到主动、从粗放到精准、从

程序化反馈到快速灵活反应转变，新型智慧政

务及智慧城市建设已经进入以人为本、成效导

向、统筹集约、协同创新的新发展阶段。

展望未来，新数字产业将成为新数字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柱。其实，新数字产业几乎涵盖

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包括知识信息产

业、通信产业、网络产业、航空卫星产业以及

文化产业的部分市场化数字技术应用产业，也

包括教育、文化、广电、卫生（疾控）、体育、

民政（残疾、福利、慈善）、环保、国防、司法、

治安、社会保障、计生、宗教及民族事务等具

有社会公共属性的数字化管理应用和具有市场

特性的产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联合国成立了

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并发布《相互依

存的数字时代》作为小组成立首份纲领性宣言

报告，报告提出尽快完善全球数字合作框架、

2020 年通过《全球数字合作承诺》等重要建议，

体现出在数字经济领域推动全球合作的理念和

设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发布的《2019 年数字经济报告》提出了数字经

济测算口径，指出全球数字经济规模约占 GDP

的 4.5%~15.5%，明确了关注后发的发展中国家

在数字合作中的赶超策略。

扶优扶强  共享共赢
 鉴于新数字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

作用，我们可把新数字产业称为数字支柱产业。

数字支柱产业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是

以数字支柱产业为代表，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

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

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

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

经济活动。

在传统经济中，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

部分，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互相支撑。数字

经济时代，作为数字支柱产业与数字经济的核

心和基石，担负着服务数字支柱产业与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数字经济的数据生

产更关键、产业融合度更深、风险传播更复杂，

这些新特点决定了金融体系需要更加主动适应

新变化，金融要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以新金

融姿态，进一步提高服务数字支柱产业与数字

经济的能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源投

入，如新型基础设施都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

而且 5G/6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投资量大，

投资回报期较长，大约需要 5~10 年；而生产

型数字经济也有着较长的投资周期。

数字经济时代，
金融作为数字支
柱产业与数字经
济的核心和基
石，仍然担负着
服务数字支柱产
业与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时代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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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把握好对数

字产业的投资，做到有的放矢，找准发力点，

差别化分步骤实施，更好地培育数字产业，支

持好数字经济发展。如在推动生产型数字经济

发展方面，商业银行要着重加大对龙头企业投

入，发挥龙头企业营收能力、毛利率能力、未

来颠覆能力的优势，扶优扶强、共享共赢。

金融机构也可探索以股权方式投资重点领

域，包括互联网基础关键技术与设施、网络安

全、人工智能、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

网络信息服务等创新技术、创新模式项目，突

出围绕符合国家战略、前景良好的成长型企业

和优质互联网项目，更好地助力数字经济的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

协同创新  促进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创新数字金融产品。所谓数字金

融是指通过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手段与传统金融

服务业态相结合的新一代金融服务。数字金融

包括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网上银行、金融

服务外包及网上贷款、网上保险、网上基金等

金融服务。面对数字支柱产业发展的新要求新

特点，应完善多层级金融市场的支持，特别是

对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一方面从普遍意义

上改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构，在直接融资

方面优化主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市场结构；

另一方面要精准识别我国金融发展阶段，吸收

国际资本市场成熟有效有益的制度与方法，充

分尊重数字经济产业和行业特点，努力增加制

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构建与数字支柱产业主

体的资金需求、偿付能力、发展预期相匹配相

适应的资本市场体系。

其次，要基于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进

行服务创新。从本质上看，数字经济以大数

据等要素为关键生产资料，企业往往存在“轻

实物资产”“重知识产权”等问题，但知识

产权可能是数字经济企业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所在；而在大数据的确权、流转、交易等法

律法规尚不完备的阶段，商业银行等金融机

构在对企业进行信贷融资时，要以金融科技

和大数据更好地服务数字产业。进一步讲，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尤其要让金融引领数

字经济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大局，要强化自身

数字金融的创新发展。

再次，要更加注重跨界融合，提供综合化

金融服务。从政府层面看，要建立与服务数字

支柱产业配套的国家引导基金，以引领投资；

同时也要充分吸引民间投资参与，提振数字产

业发展的信心。在国家引导基金引领下，商业

银行可创新投贷联动，力争提前介入对客户的

服务。当前，数字经济正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

之中，商业银行应充分认识其大势所趋和未来

前景，同时也要看到数字经济并非独立运行于

传统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个独立运行的创新体

系，而是传统经济形态在数字化、信息化、智

能化技术支撑下全方位的转型升级，特别是传

统产业都在走向数字化，因此商业银行应构建

起更具包容性和普惠性的授信机制，才能创新

性地服务数字支柱产业，让处于不同生命周期

的数字经济创业创新型企业，获得持续发展所

需要的金融资源支撑。

最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强化数字

金融对数字支柱产业支持的协同创新和服务。

应充分借助金融科技和大数据及智能化的力

量，持续打造数字金融，让金融服务不断延

伸到更多的民生和企业数字化应用场景，使

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形成“双循环”和相互

促进的内在合力，共同推动新数字产业的快

速高质量发展。

在大数据的确
权、流转、交易
等法律法规尚不
完备的阶段，商
业银行等金融机
构在对企业进行
信贷融资时，需
要以金融科技和
大数据更好地服
务数字产业。

（作者系建行大学课程设计管理中心主任）


